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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作为主发起人设立民营银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Ⅰ、本事项还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方可上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银监会”）。 

Ⅱ、中国银监会是否核准本次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仍具备较大的不确定性。 

Ⅲ、即使中国银监会核准此次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是否能如期完成民营银

行的发起设立和获得开业批准仍具备不确定性。 

Ⅳ、即使民营银行顺利开业，能否顺利开展业务、实现盈利，能否与公司主

营业务产生协同，均具备不确定性，民营银行的设立短期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具备较大的不确定性。 

Ⅴ、公司拟声明以公司的净资产为限承担民营银行经营失败的剩余风险，敬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

13号）、《中国银监会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银监发

〔2012〕27 号）等文件精神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的指导意见，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

方”）与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佰制药”或“乙方”）决定作

为主发起人并以发起方式成立“贵安科技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和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贵安科技银行”



或“民营银行”）。 

本次公司与益佰制药作为主发起人设立贵州省民营银行的工作，是在贵州省

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目前，以贵州省金融办为牵头单位，并联

合贵州省其他相关部门以及主发起人，已经成立了贵州省民营银行工作小组。 

1、主发起人情况 

朗玛信息系依据中国法律正式成立并存续的法人，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王伟 

注册资本：11264.7134万元 

注册地址：贵阳市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创业大厦 130室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及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硬件及耗材销售；计算机

网络互联设备销售；计算机系统工程设计、施工和项目承揽；互联网信息服务：

网站建设、网页制作、网上广告、专业类 BBS；电话对对碰服务：会员注册、照

片上传、语音介绍、文本留言、对对碰聊吧、对对碰论坛；网络游戏开发及运营。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

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新闻、教育、出版、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

等信息服务除外；含电子公告服务）。利用互联网经营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

拟货币发行）。 

业务状况：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社区性语音增值业务，主要产品电话对对

碰是一个集聊天、交友、电话游戏为一体的大型语音社交娱乐平台，是公司的主

要现金流产品。瞄准中国健康服务业的海量市场机遇，2014 年公司完成了对启

生信息的收购，旗下的 39 健康网是中国领先的医疗健康门户网站，正式进入该

领域。公司正全面布局互联网医疗、移动医疗领域，是公司未来发展的主要业务

方向。 

 

益佰制药系依据中国法律正式成立并存续的法人，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窦啟玲 

注册资本：39,596.37万元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大道 220-1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硬

胶囊剂、小容量注射剂（含中药提取）、片剂、颗粒剂、糖浆剂、冻干粉针剂（含

中药提取）、合剂、滴丸剂、煎膏剂、酊剂、口服溶液剂、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

新艺厂内：中药提取；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要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中药材种植及养殖项目投资；农产品销售；中药材市场信息

咨询服务；保健食品研发及信息咨询服务。） 

2、投资概况 

公司与益佰制药拟作为主发起人，发起设立贵安科技银行。拟设立的贵安科

技银行情况如下： 

（1）贵安科技银行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壹拾亿元（RMB1,000,000,000元）

整，总股本壹拾亿股，每股面值壹元，注册地点为贵州省贵安新区。 

（2）公司拟以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RMB250,000,000元）的现金认购贰亿

伍仟万股（占股 25%），作为贵安科技银行总股本 25%的主发起人，益佰制药拟拟

以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RMB150,000,000 元）的现金认购壹亿伍仟万股（占股

15%），作为贵安科技银行总股本 15%的主发起人。 

（3）贵安科技银行的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

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

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最终确定的

经营范围将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批文件为准。 

 

二、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原因 



拟发起设立的贵安科技银行，其经营宗旨为：抓住贵州省大力发展大健康医

药、大数据产业的历史性机遇，面向个人用户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面向大健康

医药产业的医疗、养生、康体、健康管理各环节发展需求，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技

术，在稳健发展、合规经营、强化全面风险管理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产品

创新和服务创新，打造一个以个存惠贷为特色、兼顾其他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创新

性商业银行，实现银行业务与产业、行业的融合发展。 

公司此次拟作为主发起人设立民营银行，其目的和原因在于： 

1、贵州大力发展大健康医药、大数据产业，为贵安科技银行提供了良好的

市场机遇 

贵州省委、省政府以“抓新兴产业培育推进结构调整”的战略眼光，提出把

大健康医药产业和大数据产业作为贵州新的经济增长点。2014 年贵州省政府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新医药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贵州省新医药产业发展规划

(2014—2017年)》中提出到 2017 年，全省新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 800亿元。贵

州省在大健康医药产业领域具备先天发展优势，设立民营银行，充分利用民营银

行的机制优势，借助两大主发起人对互联网与大数据产业、健康产业、医药产业

的深刻理解，可以实现对产业支撑的快速响应和深入全面的风险控制，具备广阔

的市场空间。 

2、面向个人的金融服务与健康管理服务相结合，有助于推动公司在医疗健

康领域的业务发展 

公司在 2014年完成了对广州启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收购，旗下的 39健康

网是中国领先的医疗健康门户网站，月覆盖用户过亿。2014 年 8 月公司与贵州

省卫计委签署了与解放军总医院远程医疗合作运营协议，9月与贵阳市卫计委签

署了联合发起设立互联网医院、并运营贵阳市健康云的全面合作协议。公司目前

正依托现有资源，进入基于互联网的健康管理服务。作为民营银行的主发起人，

公司未来发展面向个人用户的健康管理服务中，可以很方便的实现服务、信息、

以及资金支持的融合，金融服务与健康服务之间的协调发展。 

3、面向产业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有助于公司整理产业链、打造健康产业

生态圈 

供应链金融是指银行围绕核心企业，管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资金流和物流，



并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通过立体获取各

类信息，将风险控制在最低的金融服务。公司进入医疗健康大数据产业，最终会

围绕医药、医疗器械、医疗机构、流通企业等行业企业构成融合的生态圈。作为

民营银行的主发起人，通过向行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有利于公司以供应链金融

的方式，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

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

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打造健康产业生

态圈。 

 

三、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审批事宜与过程 

公司此次发起设立贵安科技银行，涉及如下审批流程。 

1、董事会审议批准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此次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筹建

申请方案，并提交中国银监会； 

2、中国银监会批准同意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后，成立银行筹建领导小组和

筹建工作小组。筹建的民营银行，主发起人认购总计肆亿股股份。其余股份向其

他符合条件的企业法人募集，并签署发起人协议，随后召开创立大会； 

3、筹建工作应自批复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向中国

银监会提出开业申请。如未能按期完成筹建，应在筹建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向中国

银监会提交筹建延期报告。筹建延期不得超过一次，最长期限为三个月。逾期未

提交开业申请的，本筹建批准文件失效。 

 

四、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相关承诺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设立民营银行的相关要求，公司就发起设立民营银行有

如下重要声明和承诺： 

1、公司声明，公司合法合规经营，未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任何重大

行政处罚。 

2、公司声明，除拟设立的民营银行之外，公司不持有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股权。 

3、公司声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伟,是中国国籍人士且不持有任何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永久居住权、国籍或类似身份。 

4、公司投资民营银行的出资资金来源合法,该等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且合法

拥有,公司保证出资的真实性, 不存在虚假出资等违法违规行为。 

5、作为主要发起人，将督促民营银行严格遵守有关商业银行的适用法律法

规，同时将自觉接受中国银监会以及其他有权监管部门的延伸监管；公司将联合

民营银行其他股东，要求民营银行制定完善的恢复与处置计划,明确民营银行经

营失败后的风险化解、债务清算和机构处置等安排。 

6、公司声明，在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执行之前，以公司的净资产为限承担民

营银行经营失败的剩余风险。 

7、公司声明，公司与民营银行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8、民营银行成立后,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法律法规、中

国银监会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民营银行的章程规定，规范公司与民营银行

的关联交易（如有）,公司及关联企业自愿放弃从该行获得关联贷款的权利,不与

民营银行发生任何违反上述适用法律或者民营银行章程规定的违规关联交易。为

避免疑问，本声明项下“关联企业”为公司的股东及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9、公司声明,公司认购的民营银行的股份为公司所实际持有的资产,并非代

他人持股，公司与任何第三方不存在任何代持协议或安排。 

10、公司声明，将联合民营银行其他股东,根据民营银行业务发展战略、规

划和监管要求，要求其制定科学、可行的资本补充规划以及可持续的动态资本补

充机制;在民营银行出现资本不足时,根据资本补充机制持续补充资本。 

11、公司声明，将联合民营银行其他股东,要求民营银行制定流动性风险管

理框架,在民营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隐患或问题时,提供资金流动性支持。 

12、公司声明，自民营银行正式成立起五年内不转让股权给任何第三方。 

 

五、协议主要内容 

1、主发起人应当以货币资金入股，并按规定一次性缴清。主发起人的入股

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贷款、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主发起人

须保证其资金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2、主发起人认购股份数额以其实际认缴的出资额为准，该出资额必须经有



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其中： 

甲方以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RMB250,000,000 元）的现金认购贰亿伍仟万

股（占股 25%）。 

乙方以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RMB150,000,000 元）的现金认购壹亿伍仟万

股（占股 15%）。 

本协议约定的主发起人的入股金额及股份具体以中国银监会最终核批的金

额和股份数量为准。 

3、协议在满足下列条件后生效： 

（1）经双方盖章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此协议已经由主发起人董事会审议批准，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风险提示 

1、本次公告有关事项尚需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本

着为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已聘请专业人士参与筹建银行申请及后续等工作，并将

按照有关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2、即使本次公告事项获得有关主管部门筹建批准，是否能如期完成民营银

行的发起设立和获得开业批准仍具备不确定性。 

3、即使民营银行顺利开业，能否顺利开展业务、实现盈利，能否与公司主

营业务产生协同，均具备不确定性，民营银行的设立短期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

备较大的不确定性。 

4、公司拟声明以公司的净资产为限承担民营银行经营失败的剩余风险，敬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主发起人协议 

 



 

 

特此公告。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19日 




